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年度有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作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2019

年度有关事项做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对 2019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局和中介

机构提交的有关资料，听取公司就相关情况的介绍说明，以

及向公司工作人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问询的基础上，基于

客观、独立的判断，就 2019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情况做如下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一）报告期内，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公司在 2019 年度不存在为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存在为大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的情况。 

我们将督促公司加强对关联资金往来的风险控制，以确



 

保资金安全。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

见： 

2019 年，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

控制体系，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公司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针对期后存在的相关

问题，公司将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行整改，进一步落实

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检查，促进公司规范、可持续发展。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的专

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2019 年累计和当期对外担

保事项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一）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二级子公司惠州金叶万源置业有

限公司于 2019年 1月 2日以其存放在江阴浦发村镇银行的 1

亿元定期存款为无锡裕满和纸业有限公司违规提供担保。公

司经营层获悉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独立董事进行了汇

报，同时立即采取整改措施，迅速、彻底纠正违规担保事实。



 

惠州金叶万源置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9年 4月 15日解除了上

述对外担保，该违规对外担保风险已经消除，且未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及资金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违规担保事项。我们将

继续关注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并督促公司规范并加强内部

控制管理，进一步加大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强化内控制度

的有效执行，以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和健康发展。 

（二）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

方及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报告期内，公司为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在交通

银行陕西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向西安投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提供反担保融资事项，其余担保事项均为对下属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四）2019年度报告期内，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的担保

总额为 87,700 万元人民币；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担保

余额为 80,768.43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8.27%。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年度有关事

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王周户           刘书锦              张 敬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